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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各界意見 研復說明 

1 申請案早期公開後，就會在「專

利公開資訊查詢」系統中公開第

三方意見之引證文件書目表，此

時若申請人還沒有申請實審，在

此階段不會先發文通知申請人

有第三方意見，建議貴局先發文

通知後，再公開在系統中，以利

向美國提出申請案時忠實呈報

資訊揭露聲明書(IDS)。 

考量申請人有國際專利布局之資訊揭

露聲明(IDS)需求，將規劃為不論申請

案件是否申請實審，均會通知申請人有

第三方意見可供參考，因此要點第 8 點

修正為「第三方提交意見後，本局應通

知申請人有第三方意見送達之事實」。 

2 建請智慧局應補充訂定，在申請

案尚未進入實體審查階段時，不

應通知申請人有第三方意見送

達之事實。因為在此一階段，所

述案件尚未進入實審階段，不應

在沒有審查委員審酌討論的情

況下，逕自單方通知申請人。 

如前述，基於考量申請人有國際專利布

局之資訊揭露聲明(IDS)需求，因此規

劃為當第三方提交意見後將會通知申

請人有第三方意見可供參考。 

3 草案第 10 點規定「第三方意見

提交之引證文件書目表(如附件

之附表一)，於發明專利申請案

早期公開或審定公告後，公開於

本局專利公開資訊查詢系統」，

此規定為何規定兩個時間點「早

期公開或審定公告後」進行公

開？ 

因發明專利申請案有可能於早期公開

日前即已審定公告，因此發明專利申請

案相關文件對外公開係以早期公開或

審定公告後之較早發生者為公開時點。 

4 意見提交人為外國人時是否需

要提供委任書，若無提供委任書

是否影響意見效力？綜觀我國

專利申請及其他相關程序均要

求申請／提交人為外國人時應

委任本國代理人，第三方意見制

度是否應考量與提交人聯繫之

可行性，及與其他規定之一致

第三方意見僅為審查參考文件，與專利

案申請文件本質上不同，因此要點規定

意見提交人可為發明專利申請人以外

之任何人，並未對國籍或是否委任代理

人有所限制，只要提交意見具體明確，

本局均可作為審查參考。專利第三方意

見制度之目的係為鼓勵公眾參與審

查，因此意見提交方式會較專利申請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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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而要求外國人提交意見時應

委任代理人？ 

便，且目前制度設計上無須主動通知提

交人，因此要點第1及9點規定仍維持。 

 

5 「意見提交人」是否必須明確具

名與記載住址？ 

依據公文程式條例第 5 條規定，提交人

應在意見書上填具提交人的個人聯絡

資料，本局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

定，將提交人之姓名或名稱、地址等通

訊資料全部予以保密。 

6 就提供第三方意見之行為來

說，智財局至少應該要回函通知

意見提供人已經收到所提供意

見，而不應僅僅規定「本局不須

就該意見之處理情形及發明專

利申請案之審查結果通知第三

方」；且智財局亦應明訂，為幫

助審查，若有須要進一步洽詢

時，審查委員應得以連絡第三方

意見提供人，以釐清提供意見之

內容細節，使審查委員在有需要

的情況下，能夠有所本，而得以

主動聯絡第三方意見提供人，方

不負智財局當初開放第三方意

見提供之美意。 

由於第三方意見之處理與舉發程序不

同，第三方意見僅係作為審查參考資

料，且專利審查並不存在雙造參與性

質，因此本局無須就該意見之處理情形

及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審查結果通知第

三方。第三方可在本局專利公開資訊查

詢系統查詢第三方意見相關資訊以瞭

解收文情形，若第三方意見所提供之引

證具體明確，本局均會列為審查參考，

一般情況下並不會主動聯繫第三方。因

此要點第 9 點規定仍維持。 

7 關於第三方意見理由書範例格

式，提出意見時是否必須照此格

式提出。 

原則上仍建議採用本局所規範之文件

格式，以幫助審查人員快速且精準瞭解

案情，有效提升第三方意見之採用率，

惟若提交人自行使用適合自己的格式

來書寫理由書，本局仍會列為審查參

考。 

8 第三方意見附送書件有缺漏

時，貴局是否仍會受理該意見？ 

本局規範第三方意見書提交文件之目

的在於引導第三方提交對審查有實質

幫助的意見內容，提交文件不齊全時審

查人員仍會參酌所送意見內容，然而文

件不齊全可能造成所送引證文件有瑕

疵，亦或是造成審查人員無法清楚瞭解

提交人的想法，進而可能導致意見內容

無法被採用。 

 


